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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1年10月31日民用航空局企法發字第0054號令訂定 

壹、違反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第五項之減輕或免除處罰規定。

一、未發覺之違規係指未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有調查及處理該違規事件職權之公務員知
悉之違規。

二、主動提報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違反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第五項。

(二) 違規者或其所屬業者主動向民航局有調查及處理該違規事件職權之公務員提報。

(三) 其提報之方式得以口頭、書面、電子郵件、網路等方式提出，經民航局有調查及處理該違規事件職權
之公務員確認，並於發現後七十二小時內主動向民航局提出書面通報者。

三、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減輕處罰原則：

(一) 非屬與航空器失事、重大意外事件相關之違規。

(二) 符合下列條件：

１、未發覺之違規。

２、業經主動提報符合規定者。

３、主動提報日翌日起三十日內主動提出有效改正措施書面報告並經民航局備查。

４、於提報之事件發生日前半年內，未曾因相同之違規被裁處。

(三) 減輕處罰之標準：罰鍰最低減輕至新臺幣二萬元。

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符合減輕原則且違規情節輕微者，得免除處罰。

貳、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民用航空法及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之非法干擾行為事件，經民航局業務主管
單位簽奉核定或民航局飛航安全評議會評議確屬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之疏失者，以量罰標準為基礎加重
零點五倍罰鍰，並以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為上限；因而致生航空器失事或重大意外事件，且經民航局業務主
管單位簽奉核定或民航局飛航安全評議會評議確屬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之疏失者，處以新臺幣二十五萬
元罰鍰。

　

參、 違反民用航空法

違規事項 法令依據 量罰標準
一、民用航空運輸業、普通航

空業、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
拒絕提送或未提送航空保安
計畫報請民航局核定或備查

１.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二款

２.第四十七條之二第一項及第二
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外籍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載運未依規定接受內政部警
政署航空警察局（以下簡稱
航警局）安全檢查之乘客、
行李、貨物及郵件

１.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四款

２.第四十七條之三第三項及第六
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肆、 違反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

一、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違反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

違規事項 法令依據 量罰標準
一、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監控航空器附近活動之人
員及車輛，並防止未經授權
之人員進入航空器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六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航空器未作業或未維修時，
應實施下列保安控制措施之
規定：

　(一) 關閉艙門
　(二) 撤離空橋或關閉機坪及乘

客管制區與空橋相連通之
進出管制門

　(三) 撤離登機梯、工作梯架及
其他可供進出航空器之機
具設備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七條

第一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三、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於接獲非法干擾行為之情資
或航警局通知時，應派人監
護其航空器，並對航空器停
放機坪及其周遭作詳細檢查
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七條

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於航空器飛航前，實施清
艙檢查或保安搜查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八條

第一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於乘客辦理報到劃位時，
核對乘客身分證明文件及要
求乘客個別辦理行李託運之
規定，如保安計畫另有規定，
不在此限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六、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於乘客登機時，對其搭機
文件進行核對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條

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七、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託運行李於接收後或經航警
局安全檢查後至航空器起飛
前，被未經授權之人員接觸
者，應再交由航警局重新進
行安全檢查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一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八、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運送未與乘客同機運送之行
李，或未與乘客同機運送之
行李，未再經航警局安全檢
查後始得運送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二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九、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防止乘客下機時，將其個
人物品留置於客艙內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三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於乘客管制區範圍內，發現
已通過及未通過安全檢查之
乘客有混雜或接觸之情形時，
應要求乘客及其手提行李於
登機前，再經航警局安全檢
查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四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一、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應防止任何人進入作業
中報到櫃檯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五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二、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對保管或作業中之機票、
登機證、行李條及乘客搭
機文件，應隨時防止被盜
用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五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三、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於接受武器託運時，應
通知航警局派員確認武器
未裝填彈藥，並置於航空
器飛航時無人可觸及之處
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六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發現貨物被未經授權之
人員接觸時，應即通報航
警局處理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應確保空廚餐飲及侍應
品於裝載航空器前已經保
安控制，並於進入管制區
時，接受航警局檢查之規
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八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六、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接獲武裝空安人員於航
空器上執行保安任務之通
知時，應轉知起運國、過
境國及目的地國之有關航
空站作業單位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七、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載運經航警局核准攜帶
武器進入航空器之其他人
員時，應轉知起運國、過
境國及目的地國之有關航
空站作業單位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八、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應指派適當人員擔任保
安控制人員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三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九、民用航空運輸業或普通航
空業違反保安主管名單應
報民航局備查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三條之一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十、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有足夠證據顯示航空器
可能為非法干擾行為之目
標時，應依其航空保安計
畫所訂之緊急應變計畫處
理，並即通知航警局；如
航空器已起飛，另應即通
報相關航空站及飛航管制
單位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四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十一、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違反於得知航空器上發
生非法干擾行為時，應
即通知航警局及民航局，
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填具
非法干擾行為事件初報
表送航警局及民航局，
及於七十二小時內完成
民航局飛航安全作業管
理系統填報作業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五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十二、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
航空業違反應依國家民
用航空保安品質管制計
畫及其航空保安計畫，
擬訂或變更其航空保安
品質管制計畫並報民航
局核定後實施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十三、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
航空業違反應依國家民
用航空保安訓練計畫，
擬訂或變更其航空保安
訓練計畫並報民航局核
定後實施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十四、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
航空業違反應依其航空
保安訓練計畫，對所屬
人員實施保安訓練及考
驗，並應每二年實施複
訓及考驗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三十

五條第一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十五、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
航空業違反訓練紀錄應
保存三年以上之規定

１.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三十

五條第三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外籍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

違規事項 法令依據 量罰標準 
一、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監控航空器附近活動之人
員及車輛，並防止未經授權
之人員進入航空器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六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航空器未作業或未維修時，
應實施下列保安控制措施之
規定：

　(一) 關閉艙門
　(二) 撤離空橋或關閉機坪及乘

客管制區與空橋相連通之
進出管制門

　(三) 撤離登機梯、工作梯架及
其他可供進出航空器之機
具設備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七條
第一項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三、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於接獲非法干擾行為之情資
或航警局通知時，應派人監
護其航空器，並對航空器停
放機坪及其周遭作詳細檢查
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七條

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於航空器飛航前，實施清
艙檢查或保安搜查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八條

第一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於乘客辦理報到劃位時，
核對乘客身分證明文件及要
求乘客個別辦理行李託運之
規定，如保安計畫另有規定，
不在此限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六、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於乘客登機時，對其搭機
文件進行核對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條

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七、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託運行李於接收後或經航警
局安全檢查後至航空器起飛
前，被未經授權之人員接觸
者，應再交由航警局重新進
行安全檢查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一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八、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運送未與乘客同機運送之行
李，或未與乘客同機運送之
行李，未再經航警局安全檢
查後始得運送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二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九、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應防止乘客下機時，將其個
人物品留置於客艙內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三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
於乘客管制區範圍內，發現
已通過及未通過安全檢查之
乘客有混雜或接觸之情形時，
應要求乘客及其手提行李於
登機前，再經航警局安全檢
查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四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一、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應防止任何人進入作業
中報到櫃檯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五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二、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對保管或作業中之機票、
登機證、行李條及乘客搭
機文件，應隨時防止被盜
用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五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三、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於接受武器託運時，應
通知航警局派員確認武器
未裝填彈藥，並置於航空
器飛航時無人可觸及之處
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六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發現貨物被未經授權之
人員接觸時，應即通報航
警局處理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應確保空廚餐飲及侍應
品於裝載航空器前已經保
安控制，並於進入管制區
時，接受航警局檢查之規
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十八

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六、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接獲武裝空安人員於航
空器上執行保安任務之通
知時，應轉知起運國、過
境國及目的地國之有關航
空站作業單位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七、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載運經航警局核准攜帶
武器進入航空器之其他人
員時，應轉知起運國、過
境國及目的地國之有關航
空站作業單位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八、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應指派適當人員擔任保
安控制人員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九、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保安主管名單應報民航
局備查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三條之一第二項。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十、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
反有足夠證據顯示航空器
可能為非法干擾行為之目
標時，應依其航空保安計
畫所訂之緊急應變計畫處
理，並即通知航警局；如
航空器已起飛，另應即通
報相關航空站及飛航管制
單位之規定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四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八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七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二十一、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
違反於得知航空器上發
生非法干擾行為時，應
即通知航警局及民航局，
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填具
非法干擾行為事件初報
表送航警局及民航局，

１. 民用航空法第四十七條之五
２. 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四

第一項第五款
３. 民用航空保安管理辦法第二十

五條

第一次違規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二年內第二次違規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罰鍰；二年內第三次以上違
規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及於七十二小時內完成
民航局飛航安全作業管
理系統填報作業之規定


